商洛市教育局文件
商政教发［2010]197号

商洛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商洛市2010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市直有关单位：
现将《商洛市2010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
主题词：普通高中   招生   办法   通知

抄送：省教育厅、市委办、市政府办，各县区人民政府

商洛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0年6月4日印发

商洛市2010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实施办法
根据省教育厅陕教基［2009］55号《关于做好初中毕业学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2010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和要求，逐步改变将分数简单相加作为高中招生录取唯一标准的做法，不断强化新课程理念的实施与落实，推动基础教育持续健康均衡发展。
二、等第划分

等第划分包括综合素质评价、学业成绩评价两部分。综合素质评价按《陕西省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执行。学业考试以分数阅卷、以等级方式呈现。学业考试成绩分A（优秀）、B（良好）、C（合格）、D（不合格）四个等级。学业考试成绩评价包括省统考科目和非省统考科目、体育与健康考试、理化生实验操作考核。省统考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与化学、思想品德与历史7科5卷；非省统考科目包括地理、生物、音乐、美术、美术必修课，地理、生物两科由县区、学校依据会考成绩划分等第，音乐、美术两科由各中学成立音乐、美术科评价领导小组，在九年级毕业前进行考核并划分等第。体育与健康考试和理化生实验操作考核按市县区文件规定划分等级。

三、录取原则

坚持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多元评价和择优录取相结合的原则，依据学生的学业考试评价结果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严格按照等第进行录取。在具体操作上，学业考试以分数阅卷、以等第方式呈现，学业考试成绩分A（优秀）、B（良好）、C（合格）、D（不合格）四个等级。考试结束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根据学业考试成绩给地区、学校和学生排队或公布名次；不得向社会、单位和个人公布、提供初中毕业学业考试的原始分数。
学业考试评价各项评价等级均为C级以上（含C级）为普通高中招生必备条件。综合素质评价六个维度均达到C级以上（含C级）,则具备普通高中录取资格，若六个维度中任意两个维度达到了B级以上（含B级），则具备省级标准化普通高中录取资格。

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在市上规定的时间内按志愿、分批次、集中录取。省级标准化高中录取，按当年招生计划，一次性划定考生的等级，择优录满为止。其他高中按招生计划，参照考生志愿，可适当降低等级标准，录满为止。普通高中录取“三限生”，要严格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未参加初中毕业体育与健康考试和物理、化学、生物实践考核者以及未经县区招生办审批录取的考生，各招生学校不予录取注册，不建立学籍、考籍档案。学校接收转入的学生，在县区招生办审定资格后，方可按规定补办注册手续、登记学籍和考籍。
严格执行市委、市政府商发〔2008〕11号《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对农村领证独生子女和农村双女绝育户女孩在高中升学考试时，在总成绩中加10分择优录取。报名结束后，凭县区计生部门的文件审定考生资格后，方可享受加分照顾，择优录取。

要贯彻落实优质高中20％的招生计划分配到薄弱初中学校的要求，各县区要结合实际，公开薄弱学校名单及招生指标，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落实和完成优质高中招生计划分配到薄弱初中学校的任务，严禁将20%的优质高中招生计划平均分配到各初中学校的做法。

按照省上文件精神，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实行单独招生录取，凡获得体育、艺术类证书的考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县区审定原始证件合格后，交由招生学校决定是否录取。各县区要积极探讨和完善体育、艺术特长生的招生办法，全面实施《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总结经验，制定具体行之有效的办法，公平公正的做好普通类的体育、艺术类招生工作，确保招生录取的质量和社会信誉。
对于综合素质和学业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可实行保送生制度，其所占比例不得超过1%，具体办法由各县区制定。
四、组织领导
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在市、县区教育局领导下，由招生办和学校具体实施，纪检监察部门参与。市教育局成立普通高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全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名单附后）。各县区和学校要成立高中招生工作领导机构，具体负责招生工作。
五、注意事项

1、各县区要认真学习招生政策规定，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普通高中招生方案。要加大工作力度，积极实施“阳光工程”，广泛宣传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意义，使新体制、新办法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要坚持以人为本，认真做好咨询接待，争取社会、考生和家长的理解和支持，确保高中录生工作顺利进行。
2、6月底前，各县区制定上报优质高中20%的招生计划分配到薄弱初中学校的实施方案和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单独招生录取办法。九月底前，要将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各科成绩等第划分办法、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新生方案、录取新生花名册软盘、特长生录取花名册软盘分别报市教育局和市教育考试管理中心。同时,要督促学校按省市要求做好普通高中教育教学综合管理系统基础信息的录入和管理工作。
3、严明组织纪律、严格工作程序，夯实管理责任。在招生中遇到的新情况，要及时分析研究，提出具体意见落实，确保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凡在普通高中招录新生中违纪或擅自制定招生政策，影响社会稳定者，要追究当事人和单位主要领导责任，按有关规定和程序严肃处理。
附：商洛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商洛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赵百全  市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周春荣  市教育局副局长

明道煜  市纪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组组长

方吉富  市教育考试管理中心主任
成  员：郭建民  市教育考试管理中心书记

郭惠民  市教研室主任

齐军民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龚胜利  市教育局计划资金科科长

郝俊龙  市教育局监察室副主任

王先锋  市教育考试管理中心初中科科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教育考试管理中心，郭建民同志兼办公室主任。
